
行政处罚一般程序流程图








行政处罚简易程序流程图












          


行政检查工作流程图







 


行政强制措施审批和实施流程图















审查立案





调查取证


两名以上执法人员向当事人出示执法证，开展调查、检查，收集证据。调查终结，承办人写出调查终结报告





讨论决定


作出行政处罚决定





结案





执行行政处罚决定





送达决定





制作处罚决定书





听取当事人陈述申辩





送达处罚事先告知书


告知当事人拟处罚的事实、理由和依据





根据认定的违法事实和相关法律依据提出初步处理意见





依法需听证的行政处罚案件举行听证





不予处罚





适用条件：违法事实确凿并有法定依据，对公民处以200元以下罚款或警告；对法人/其他组织：处以3000元以下罚款或警告











两名及以上执法人员执法，出示执法证件





调查取证：查明并确认违法事实。必要时应填制《现场检查笔录》或《现场调查询问笔录》





口头或书面向当事人告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及行政处罚意见，并告知当事人有进行陈述、申辩的权利








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，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、理由和证据，应当进行复核





当事人提出的事实、理由和证据成立的，不予处罚





当事人提出的事实、理由和证据不成立的，作出当场处罚决定，制作《行政处罚（当场）决定书》，并送达当事人





执行








上报所属行政机关备案








结案，归档





制定检查方案





出示证件，开始检查





根据检查情况填写《现场检查记录单》





被检查单位负责人在《现场检查记录单》签字，检查人员签字确认








没有违法行为，检查结束





存在违法行为，根据法律、法规进行处理








发现违法行为





立案、调查





符合采取强制措施条件的





不符合采取强制措施





制作采取行政强制措施审批表





依法作出其他处理





承办机构负责人审核





法制机构审查





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





制作行政强制措施文书





出示执法证，通知当事人到场（至少2法人员）


名执





告知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理由、依据及依法享有的权利、救济途径，并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，当场做笔录、制作并当场交付查封扣押决定书和清单；当事人不到场的，邀请见证人到场，由见证人和行政执法人员在现场笔录上签名或盖章











强制措施的时间一般不超过30日，情况复杂的经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，可以延长，但是延长期限不得超过30日。


法律、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。
















